附件1

昆明市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记分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厅字〔2020〕3号）和国家、省关于《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部署，结合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安排，压紧压实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关键少数”责任，推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从根本上提升事故防控能力，经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记分管理。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重要安排部署，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通过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记分管理措施，规范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行为，为本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及分级分类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二、记分管理范围

全市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使用（核发危险化学品使用许可）、经营（带储存设施）企业。

本办法所称的企业主要负责人主要是指法定代表人或者实际控制人。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是指公司董事长和经理（总经理、首席执行官或其他实际履行经理职责的企业负责人）；对于非公司制的企业，主要负责人为企业的厂长、经理等企业行政“一把手”。

三、记分管理办法

（一）记分内容。包含安全生产事故、行政处罚、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职、贯彻文件制度、培训考核、参会参训情况，凡是考核内容未落实的，视情形扣分。在实行扣分的同时，采取正向激励，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受到国家、省、市表彰的，在全市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产生积极影响的，视情形予以加分。

（二）记分标准。每年企业起始分为12分，记分周期为1年，从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减分事项按期完成整改并经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复查合格的，该减分项在下一年度1月1日自动清零，否则减分不清零，自动转入下一周期。加分项在下一年度1月1日自动清零，不转入下一个周期。
（三）记分方式。通过市县两级日常督查、专项检查、系统巡查等多方式开展，各县（市）区建立辖区《企业主要负责人记分管理统计汇总表》，结合年度重点工作推进情况调度每月进行《统计汇总表》报送；市级考核企业情况将通报所在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完成记分调整，每月通过重点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全市通报。

四、记分奖惩措施

在年度周期内，对于累计记分达到下列标准的企业采取以下分级管理措施：

（一）累计记分10分以上的，除上级明确要求的检查以及举报核查外，凭借企业向市、县安全承诺和年度安全生产履职报告，下一年度可通过降低检查频次等方式，给予企业适当鼓励。其中：累计两年记分均居于昆明市前10位的，除换证核查或国家、省开展执法检查外，我市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原则上不安排对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充分发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累计记分7-10分的，列为县（市）区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由县（市）区应急管理局实施应急系统内通报、警示、约谈等措施。

（三）累计记分5-6分的，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进行安全生产知识专题教育并进行考核，列为昆明市安全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市应急局安排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查出的违规违法问题依法进行处理，对企业情况进行全市通报，在下一年度，市应急局将加大对该类企业检查频次。
（四）累计记分4-5分的，除实施第（三）条外，向企业及企业上级单位发送生产安全《提醒告诫函》，邀请新闻媒体进行负面曝光，对企业和上级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警示约谈，并在年度全市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会议上进行公开检讨。在下一年度，市应急局将提请省应急厅将该企业列为省级重点监管执法检查对象。

（五）累计记分4分以下的，除实施第（三）、（四）条以外，按照《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分类整治》要求，按照“一企一策”实施最严格治理整顿；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出具安全生产履职情况报告，建议上级单位或相关部门调整工作岗位。
（六）记分管理不代替依法实施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措施。后期云南省应急管理部门如下发相应的安全生产积分制管理办法，本着同一事项高标准执行、遗漏事项补充执行的原则实施积分制管理。

本办法所称的“以上”、“以下”不包括本数。

五、异议复核

企业主要负责人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扣分情况不服或有异议的，可向实施扣分的应急管理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并如实说明理由。经核实确属误扣、错扣分值的，相应扣分分值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推动，确保全面开展。市应急局成立危险化学品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记分管理领导小组，组长由市应急局分管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应急局危化处，负责企业日常记分管理及约谈通报工作，各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建立记分管理工作小组，根据辖区内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监管实际，参照市记分管理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考核结果及时报市应急局。

（二）强化结果运用，发挥正向效应。记分管理原则上与年度重点工作周调度、月通报相结合，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方式落实记分考核工作。积极探索以记分管理作为行政处罚的有益补充和提升企业安全发展内生动力的有效激励，通过记分考核管理，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企业“第一责任人”责任，进一步提高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底线。各地结合实际，对分数较低企业可提请市级开展深度核查指导。
（三）强化工作质效，形成长效机制。各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要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创新工作举措，形成长效机制，推广经验做法。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时刻保持警醒，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完善，持续改进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推动企业安全高质量发展。



